國 立 苗 栗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學 生 病 假 單
	事由


	(務必詳實填寫)

該生因身體不適(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)，在健康中心休息。

	起訖

時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第    起

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第    止
	備

註
	一．本表僅適用身體不適在健康中心休息證明用。
二．班級．座號．姓名請務必詳實填寫。

三．應先知會導師「可請同學代理」，並於完成請假手續後，交至生活輔導組登錄。

	班級
	座號
	姓     名
	導 師 簽 章
	家長簽章
	備註

	
	
	
	
	
	

	任

課

老

師

核

准

簽

章
	升旗
	午休
	健康中心
	

	
	(一)
	(五)
	核准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
	(二)
	(六)
	生活輔導組長
	

	
	(三)
	(七)
	核准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
	(四)
	(八)
	學 務 主 任
	        

	
	<< 務必請老師簽名，否則不予註記 >>
	核准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
· 上課時間(自一至七節課)，應會任課教師知悉，升旗及午休應會導師知悉，否則不予銷假，並以曠課處理．

· 本表務必攜請家長簽章，並於次日到校後送生輔組銷假。凡逾時請假者，一律以事假登記。
· 請妥為保管，遺失不另補發重辦。
